行政权力实施清单
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1
	事项类型
	其他权力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贺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贺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贺州市八步区新风街46号

	10
	办理时间
	夏令时：早上9:00-12:00 下午3：00-5:30 
冬令时：早上9:00-12:00 下午2:30-5:00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0774—5137833

	
	
	监督电话
	0774—5137892

	12
	设定依据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2008年1月8号经建设部第14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发布，2008年6月1日施行，第五条　出租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前，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在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安装前，应当持建筑起重机械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和制造监督检验证明到本单位工商注册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

	13
	实施对象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规定，在广西区域内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首次安装备案的对象为出租单位和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使用单位。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市、县三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规定，自治区、地级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工作。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办理自治区人民政确定的重点建设工程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地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16
	行使内容
	属地管理原则，地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无

	
	
	承诺办结
时限
	无

	19
	实施条件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四条 出租单位出租的建筑起重机械和使用单位购置、租赁、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应当具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20
	申请材料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规定，申请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首次安装备案，须提交如下材料;
（一）《建筑起重机械备案申请表》；
（二）产权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
（四）产品合格证；
（五）制造监督检验证明；
（六）建筑起重机械设备购销合同、发票或相应有效凭证；
（七）设备备案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申请人主体资格材料（企业、单位提供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自然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所有资料复印件应加盖产权单位公章。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务）
	环节名称
	无。

	
	
	办结时限
	无。

	22
	审查方式及标准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建筑起重机械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和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1-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广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1-2。

	28
	办件类型
	承若件。

	29
	办理形式
	办公室办理并网上办理。

	30
	预约办理
	可预约

	31
	网上支付
	无支付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广西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系统

	34
	常见问题及注意事项
	无

	
	
	无

	
	
	无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受理备案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办理备案的相关事项。
    2.审查责任：审查备案资料，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不符合法定条件的退回.
    3.决定阶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不同意的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按时办结，依法告知。
    4.事后监督：加强后续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法定备案条件的未受理、未办理的，不符合法定备案条件受理办理的。
2.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措施备案权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3.在审查监管中失职、渎职的。 
4.在备案中有接受宴请、钱物等腐败行为的。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1.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中
	1.严格按照《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有关要求执行；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集体讨论决定。
	承办人

	
	2.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高
	
	科室负责人

	
	3.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中
	
	科室负责人

	
	4.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机关负责人

	备注
	
	
	
	


附件：1. 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流程图
2. 广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











附件1
出租及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首次出租和安装备案流程图
 (
申请人提出申请并
在网络系统报送
)
 (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

 (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 (
承办人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


 (
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
 (
承办人制作决定文件并在网络系统上给予通过
)

 (
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










[bookmark: _GoBack]附件：2
广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
	  工程名称
	

	安装地址
	
	监督登记号
	

	设备租赁单位（全称）
	
	联系人及电话
	

	产权备案编号
	
	出厂编号
	

	设备名称
	
	型号
	

	设备安装告知日期
	
	检测单位（全称）
	

	需  提  交  资  料

	1．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证明

	2．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

	3. 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和安装验收资料

	4.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

	5. 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

	6. 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7. 《广西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

	8. 使用登记机关规定的其它资料

	特种作业人员名单（空格如不够，名单可附后）

	姓 名
	工  种
	资格证编号
	备  注

	
	
	
	

	
	
	
	

	上述资料已经安装（拆卸）单位、施工总承包（使用）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确认符合要求并承诺严格执行！

	租赁（产权）单位（章）
租赁（产权）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安装（拆卸）单位（章）
安装（拆卸）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施工总承包（使用）单位（章）
项目经理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章）
 项目总监签名：                                      年  月   日

	
登记部门（章）

	使用登记牌编号：      起登字    —    —     号  
 
                     登记人：             年     月    日


注：1.使用单位填写此表，安装单位、租赁（产权）、监理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作业人员名单填写空间
不足的，可另附名单。使用塔式起重机时，指挥人员、司索每个工种不得少于2人。
2. 本表一式五份，安装、租赁、总承包、监理、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一份。
3. 编号规则：当地监督机构行政区划代码 +“起登字”+[年份]+设备类别号 +流水号（四位数）。如南宁市：450100起登字[2015]-T-0001。当地监督机构行政区划代码详见各地监督机构所在行政区划代码表。
